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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第四條、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修正條文 

第四條    本市房屋稅依房屋現值，按下列稅率課徵之： 

      一  住家用房屋： 

（一）供自住或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者，為百分之一點二。 

（二）持有本市非自住之其他供住家用房屋在二戶以下者，

每戶均為百分之二點四；持有三戶以上者，每戶均為

百分之三點六。 

（三）下列房屋除法規另有規定外，採單一稅率，不納入前

目戶數計算： 

1 公有房屋供住家使用者，百分之一點五。 

2 出租供符合本市社會住宅承租資格者使用，且持有

主管機關核發之出租人核定函者，百分之一點五。 

3 經勞工主管機關核發證明文件之勞工宿舍者，百分

之一點五。 

4 公立學校之學生宿舍，由民間機構與主辦機關簽訂

投資契約，投資興建並租與該校學生作宿舍使用，

且約定於營運期間屆滿後，移轉該宿舍之所有權予

政府者，百分之一點五。 

5 公同共有者，除共有人符合自住者，其潛在應有部

分外，百分之二點四。 

      二  非住家用房屋：供營業、私人醫院、診所或自由職業事務

所使用者，百分之三。供人民團體及其他性質可認定為非

供營業用者，百分之二。 

      三  房屋同時作住家及非住家用者，應以實際使用面積，分別

按住家用或非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但非住家用者，

課稅面積最低不得少於全部面積六分之一。 

房屋之使用執照所載用途別為停車場或防空避難室，未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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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變更使用，而改變為其他用途者，住家用按其現值百分之

三點六課徵；非住家非營業用按其現值百分之二點五課徵；營

業用、私人醫院、診所或自由職業事務所使用，按其現值百分

之五課徵。 

房屋空置不為使用者，應按其現值依據使用執照所載用途

或都市計畫分區使用範圍認定，分別以非自住之其他住家用房

屋或非住家用房屋稅率課徵。但起造人持有待銷售之住家用房

屋，於起課房屋稅三年內未出售者，按其現值百分之一點五課

徵。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七月一日以後核發使用執照或建造完

成，於本自治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七月五日修正施行後二

年內未出售者，亦同。 

第十三條    納稅義務人申報房屋稅籍及使用情形之書表格式，由主

管稽徵機關定之。 

第十四條    本自治條例自中華民國九十年七月一日施行。 

            本自治條例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本自治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十月九日修正條文，自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七月一日施行。 

            本自治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七月五日修正條文，自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七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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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第四條、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
修正總說明 

一、本市因應房屋稅條例第五條修正提高非住家用房屋稅
率，依同條例第六條規定，配合修正「臺北市房屋稅徵
收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於一０三年十一
月三日公布，自一０三年七月一日起施行，適用於一０
四年開徵之房屋稅。經實施後檢討，為期課稅更合理公
平及簡化稽徵作業，爰擬就出租予符合本市社會住宅承
租資格者之房屋、勞工宿舍、民間參與 BOT興建經營之
公立學校學生宿舍、公同共有房屋及起造人持有待銷售
住家用房屋等特殊情形，明定適用稅率，爰修正本自治
條例第四條、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條文。 

二、本自治條例共十四條，本次修正三條，修正重點說明如
下： 

 （一）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住家用房屋明定特
殊使用情形之適用稅率。為合理課稅及因應稽徵實
務需要，第三目除公有房屋仍按百分之一點五計課
並移列第三目之一外，明定下列非具囤房性質及公
同共有房屋，採單一稅率，不納入本市非自住之其
他供住家用房屋戶數計算： 

    1.增訂第三目之二：為減緩政府興建社會住宅之壓力，
並鼓勵私人多餘閒置住宅釋出，增訂出租予符合本市
社會住宅承租資格者供住家用房屋之稅率為百分之
一點五。 

    2.增訂第三目之三：為鼓勵企業及公營事業提供勞工宿
舍以照顧其勞工，參照土地稅法第十七條第二項適用
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之精神，增訂其適用之房屋稅
率為百分之一點五。 

    3.增訂第三目之四：為解決公立學校學生宿舍不足問
題，並順利尋得民間機構參與學生宿舍之興建營運，
參照土地稅減免規則第七條第四項規定之精神，增訂
適用稅率為百分之一點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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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增訂第三目之五：依稅捐稽徵法第十二條後段規定，
公同共有房屋未設管理人者，以全體公同共有人為納
稅義務人，且其權利範圍及於公同共有之全部，因不
易查得各公同共有人之潛在應有部分，並分別按其持
有非自住房屋戶數多寡適用非自住之其他供住家用
稅率，易致徵納雙方困擾，為簡化稽徵作業，爰明定
公同共有房屋除公同共有人就其潛在應有部分申請
並審查符合自住者外，一律按本市非自住之其他供住
家用房屋稅率百分之二點四課徵房屋稅。 

 （二）增訂第四條第三項但書規定。房屋稅制改革除落實
居住正義外，仍應符合課稅目的與合理性，起造人
興建住宅房屋，主要目的在於銷售，可增加房產市
場之房屋供給，又興建完成後之待售期間，尚難認
定有囤房動機。為免因大幅調高稅率而影響房屋市
場交易，又為促使起造人儘速釋出房屋，爰增訂第
四條第三項但書規定，就起造人興建住家用房屋，
於取得使用執照後設立房屋稅籍起課房屋稅之三年
內，如尚未售出而空置者，按百分之一點五稅率課
徵房屋稅。另一０三年七月一日至一０六年六月三
十日核發使用執照或建築完成之房屋亦納入適用範
圍，惟考量是類房屋宜限縮其合理銷售期間於本自
治條例修正施行後二年內未出售者，適用百分之一
點五稅率。 

 （三）修正條文第十三條，依房屋稅條例第七條規定，納
稅義務人負有申報房屋稅籍相關資料之義務，爰配
合修正本條文字，由「申報房屋現值」修正為「申
報房屋稅籍」。 

 （四）修正條文第十四條，增訂第四項，明定本次修正條
文之施行日期。 

三、本案業經本府一０六年七月二十日府法綜字第一０六三
二五七七四００號令公布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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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第四條、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本市房屋稅依房屋現

值，按下列稅率課徵之： 

      一 住家用房屋： 

（一）供自住或公益出租人出

租使用者，為百分之一

點二。 

（二）持有本市非自住之其他

供住家用房屋在二戶

以下者，每戶均為百分

之二點四；持有三戶以

上者，每戶均為百分之

三點六。 

（三）下列房屋除法規另有規

定外，採單一稅率，不

納入前目戶數計算： 

1 公有房屋供住家使用

者，百分之一點五。 

2 出租供符合本市社會住

第四條  本市房屋稅依房屋現

值，按下列稅率課徵之： 

一 住家用房屋： 

（一）供自住或公益出租人出

租使用者，為百分之一

點二。 

（二）持有本市非自住之其他

供住家用房屋在二戶

以下者，每戶均為百分

之二點四；持有三戶以

上者，每戶均為百分之

三點六。 

（三）公有房屋供住家使用

者，除法規另有規定

外，一律按百分之一點

五計課。 

 二 非住家用房屋：供營業、私

人醫院、診所或自由職業事

一、為合理課稅及因應稽徵實務需

要，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除公有

房屋仍按百分之一點五計課並

改列第三目之一外，明定下列非

具囤房性質及公同共有房屋，採

單一稅率，不納入本市非自住之

其他供住家用房屋戶數計算： 

(一)為減緩政府興建社會住宅之壓

力，並鼓勵私人多餘閒置住宅

釋出，如出租予符合本市社會

住宅承租資格者作住家使用，

明定稅率為百分之一點五，爰

增訂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之

二。 

(二)為鼓勵企業及公營事業提供勞

工宿舍以照顧其勞工，參照土

地稅法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

是類房屋所占土地適用自用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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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承租資格者使用，且

持有主管機關核發之出

租人核定函者，百分之

一點五。 

3 經勞工主管機關核發證

明文件之勞工宿舍者，

百分之一點五。 

4公立學校之學生宿舍，由

民間機構與主辦機關簽

訂投資契約，投資興建

並租與該校學生作宿舍

使用，且約定於營運期

間屆滿後，移轉該宿舍

之所有權予政府者，百

分之一點五。 

5公同共有者，除共有人符

合自住者，其潛在應有

部分外，百分之二點四。 

二 非住家用房屋：供營業、私

人醫院、診所或自由職業

事務所使用者，百分之

務所使用者，百分之三。供

人民團體及其他性質可認

定為非供營業用者，百分之

二。 

 三 房屋同時作住家及非住家

用者，應以實際使用面積，

分別按住家用或非住家用

稅率，課徵房屋稅。但非住

家用者，課稅面積最低不得

少於全部面積六分之一。 

房屋之使用執照所載用

途別為停車場或防空避難

室，未經核准變更使用，而改

變為其他用途者，住家用按其

現值百分之三點六課徵；非住

家非營業用按其現值百分之

二點五課徵；營業用、私人醫

院、診所或自由職業事務所使

用，按其現值百分之五課徵。 

          房屋空置不為使用

者，應按其現值依據使用執照

宅用地稅率千分之二之精神，

明定其房屋稅適用稅率為百分

之一點五，爰增訂第一項第一

款第三目之三。 

(三)為解決公立學校學生宿舍不足

問題，並順利尋得民間機構參

與學生宿舍之興建，且約定營

運期滿後應移轉宿舍之所有權

予政府者，參照土地稅減免規

則第七條第四項規定之精神，

明定其房屋稅適用稅率為百分

之一點五，爰增訂第一項第一

款第三目之四。 

(四)依稅捐稽徵法第十二條後段規

定，公同共有房屋未設管理人

者，以全體公同共有人為納稅義

務人。又依財政部一０三年十一

月二十六日台財稅字第一０三

０四五九七九一０號函釋規

定，除公同共有關係屬夫、妻及

其未成年子女者，於審認自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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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供人民團體及其他性

質可認定為非供營業用

者，百分之二。 

三 房屋同時作住家及非住家

用者，應以實際使用面積，

分別按住家用或非住家用

稅率，課徵房屋稅。但非住

家用者，課稅面積最低不得

少於全部面積六分之一。 

房屋之使用執照所載用

途別為停車場或防空避難

室，未經核准變更使用，而改

變為其他用途者，住家用按其

現值百分之三點六課徵；非住

家非營業用按其現值百分之

二點五課徵；營業用、私人醫

院、診所或自由職業事務所使

用，按其現值百分之五課徵。 

    房屋空置不為使用者，應

按其現值依據使用執照所載

用途或都市計畫分區使用範

所載用途或都市計畫分區使

用範圍認定，分別以非自住之

其他住家用房屋或非住家用

房屋稅率課徵。 

屋時以一戶計算外，其餘公同共

有關係之共有人，均分別列計一

戶。惟各公同共有人之權利，係

及於公同共有物之全部，除公同

共有人就其潛在應有部分申請

並審查符合自住者外，其餘部分

不易查得各公同共有人之潛在

應有部分，並分別按各公同共有

人持有非自住房屋戶數多寡適

用非自住之其他供住家用房屋

稅率，易致徵納雙方困擾。為簡

化稽徵作業，明定公同共有房屋

除共有人符合自住者，其潛在應

有部分外，一律按本市非自住之

其他供住家用房屋稅率百分之

二點四課徵房屋稅。爰增訂第一

項第一款第三目之五。 

二、房屋稅制改革除落實居住正義

外，仍應符合課稅目的與合理

性，起造人興建住宅房屋，主要

目的在於銷售，可增加房產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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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認定，分別以非自住之其他

住家用房屋或非住家用房屋

稅率課徵。但起造人持有待銷

售之住家用房屋，於起課房屋

稅三年內未出售者，按其現值

百分之一點五課徵。中華民國

一百零三年七月一日以後核

發使用執照或建造完成，於本

自治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六

年七月五日修正施行後二年

內未出售者，亦同。 

之房屋供給，又興建完成後之待

售期間，尚難認定有囤房動機，

如使用執照用途為集合住宅，於

一０三年十月九日修法前按住

家用稅率百分之ㄧ．二課徵房屋

稅，惟修法後則須改依持有戶數

而按非自住房屋差別稅率百分

之二．四或百分之三．六課徵房

屋稅，稅額將增加一至二倍。為

免因大幅調高稅率而影響房屋

市場交易，又為促使起造人儘速

釋出房屋，故就起造人興建住宅

房屋，於取得使用執照後設立房

屋稅籍起課房屋稅之三年內，如

尚未售出而空置者，按百分之一

點五稅率課徵房屋稅，至逾期未

售出之空置房屋，則按非自住之

其他住家用差別稅率課徵房屋

稅，爰增訂第三項但書規定。 

三、另因本市自一０三年七月一日起

調高非自住之住家用稅率，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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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修正一０六年七月一日起，起

造人持有是類房屋可適用三年

百分之一點五稅率。爰此一０三

年七月一日至一０六年六月三

十日核發使用執照或建築完成

之房屋亦納入適用範圍，惟考量

是類房屋合理銷售期間宜限

縮，爰增訂於本自治條例修正施

行後二年內未出售之房屋亦適

用修法後規定。 

第十三條  納稅義務人申報房屋稅

籍及使用情形之書表格式，

由主管稽徵機關定之。 

第十三條  納稅義務人申報房屋現

值及使用情形之書表格式，

由主管稽徵機關定之。 

房屋稅條例第七條已於九十年六月

二十日修正公布，該次修法理由為原

房屋稅條例第十條已將房屋現值修

正為由稽徵機關按標準價格核計，納

稅義務人自無需申報房屋現值，惟為

建立稅籍，納稅義務人仍有申報稅籍

相關資料之必要，爰配合修正本條規

定。 

第十四條   本自治條例自中華民國

九十年七月一日施行。 

本自治條例修正條文，

第十四條  本自治條例自中華民國

九十年七月一日施行。 

 本自治條例修正條文，

增訂第四項，明定本次修正條文之施

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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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布日施行。 

 本自治條例中華民國

一百零三年十月九日修正條

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

七月一日施行。 

          本自治條例中華民國一

百零六年七月五日修正條

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

七月一日施行。 

自公布日施行。 

            本自治條例中華民國

一百零三年十月九日修正

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

年七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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